
附錄-27 
 

【總務處出納組—表一】 
           

世新大學 
領款、轉帳匯款資料表 

 
     本校為收支款項之蒐集目的，需要蒐集您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:身分證字號、姓名、聯絡
電話、金融機構帳戶資料。 
該個人資料檔案將以合於上述特定目的向業務相關之當事人、第三人或機關為合理之利用行
為，利用及保存期限為 15年，地區限於臺灣。 
1. 茲□同意□不同意「世新大學以郵局轉帳方式撥發本人退選課程學分費、實習費、工讀金、

獎助金、就學補助等」，作為本人收受款項之方式，以確保個人權益。 
2. 本人如以銀行帳戶作為收受款項之方式，同意支付匯款手續費(郵局帳戶則免付手續費)。 
3. 本人如不同意以郵局轉帳方式收受款項，經出納組通知領款，逾期未辦理即轉回學校帳戶，

待本人請款時另行支付。如造成延後或未領款項，概由本人承擔，絕無異議。 
4. 依據個資法第 3條，行使以下權利:包含查詢、閱覽、補充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或刪除。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 02-22368225#82127、82119總務處出納組。 
5. 請勾選付款方式並填妥資料，檢附存摺封面影本，限本人帳戶，請勿使用他人帳戶。 

      
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上確認無誤請簽名(親簽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承辦單位：總務處出納組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2)2236-8225#82127、82119 

黏貼學生本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(浮貼處) 

姓名  學號  

□郵局 

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 □銀行      

(需自付手續費) 

受款行：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分行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(手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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